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因为过马路没走

斑马线， 晓敏（化名）被交警拦

下。由于拒绝提供身份信息，晓

敏被请进了派出所。 最终晓敏

因为轻微违法， 被警方处警告

处罚。尽管没有被罚钱，但晓敏

却咽不下这口气， 于是她将警

方和区政府告上了法院， 要求

撤销处罚决定。日前，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

决，驳回了晓敏的诉请。

2018 年 6 月 29 日下午 4

点半， 晓敏在逸仙路长江南路

路口过马路时被交警拦下。 原

来她没有走斑马线。 但晓敏却

认为自己原本是从人行横道横

过马路， 但走至横道线约三分

之二处到达逸仙路东面车道

时， 因避让未礼让行人的右转

车辆而偏离斑马线向东南方向

绕至该车尾行走。

晓敏未走斑马线的违法行

为被执勤民警看到， 民警将晓

敏拦下并要求她出示身份证进

行登记。 晓敏表示自己未携带

身份证且不能准确提供身份证

号码， 该民警以原告拒不出示

证件和提供身份证号码妨碍执

法为由呼叫指挥中心派来两辆警

车强行将她带至派出所。 晓敏应

民警要求写下姓名和出生年月，

之后收到了被诉处罚决定。 警方

认定晓敏的行为属于情节轻微的

违法行为， 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以下简

称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六十

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以下简称

《道交法实施条例》 )第?十五条

的规定。 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

法》 第八十九条， 决定处以警

告， 并告知其申请复议或起诉的

期限及途径。

晓敏对此不服， 之后向宝山

区政府复议仍未获支持， 于是晓

敏向法院起诉。 她认为被诉处罚

决定依据的事实不清、 证据不

足、 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

被诉复议决定敷衍了事， 侵害了

自己的合法权益。 她要求撤销被

诉处罚决定及被诉复议决定并由

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 《道

路交通安全法》 第五条规定， 被

告宝山交警支队具有作出被诉处

罚决定的法定职权。 其依据晓敏

实施了行人横过道路未走人行横

道线或过街设施的行为认定其违

反了 《道路交通安全法》、 《道

交法实施条例》 的规定， 其事实

认定无误。 晓敏关于其偏离人行

横道线的目的是为了避让转弯车

辆的申辩与执法记录仪摄录的现

场视频不符， 法院不予采纳。 被

告宝山交警支队发现晓敏上述违

法行为后履行了口头告知违法行

为的基本事实、 拟作出处罚、 依

据及其享有的权利、 听取其陈述

和申辩、 制作处罚决定书并由被

处罚人签字等程序， 被诉处罚决

定载明了被处罚人的基本情况、

违法事实、 处罚依据、 内容、 处

罚机关名称及依法享有的行政复

议、 行政诉讼等内容， 均符合

《程序规定》 中关于适用简易程

序处罚的规定， 其程序合法。 被

告宝山交警支队对原告的违法行

为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八

十九条规定， 对其作出警告的处

罚， 适用法律适当。

被告宝山区政府收到晓敏的

复议申请后， 履行了受理、 要求

被告宝山交警支队作出答复意见

书及审核等程序并作出被诉复议

决定后依法送达， 其事实认定、

程序及法律适用均无不当。

最终， 法院驳回晓敏的全部

诉讼请求。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张硕洋

本报讯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了一起生命权纠纷案， 40

岁男子许某在健身会所锻炼时猝死， 其

家属向健身会所索赔 200多万元。 法院

审理后认定健身会所尽到了事后的救助

义务， 不承担责任。

许某的妻子在某健身会所办理了会

员卡， 2017 年 7 月 17 日傍晚， 许某一

家人到该健身会所健身。 许某先到游泳

池游泳， 19 时左右离开泳池， 到跑步

机上跑步， 大约跑了 30 分钟后， 离开

跑步机坐在一旁的沙发上。

过了一会儿， 同在健身房健身的彭

某发现许某躺在了地上并且一直未起，

感觉情况不太对， 于 19 时 45 分许按下

呼救按钮， 健身会所的三位工作人员陆

续赶到， 轮流对许某进行心肺复苏， 同

时拨打了 120， 一刻钟后， 120 救护车

到达现场， 将许某送往医院， 然而当晚

许某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法庭上， 许某的家属认为健身会所

因没有必要的救护人员在场， 存在延误

救治的情形， 并且健身会所未向许某进

行风险告知， 未进行器械使用指导， 未

根据游泳场所的要求配备必要工作人员

进行现场值班， 应赔偿损失。

健身会所辩称， 会所在事情发生后

已经对许某进行了及时、 积极、 持续、

专业的救护， 依法尽到了合理限度内的

安全保障义务， 不应对许某的意外身故

承担责任。

法院认为， 首先， 许某在健身房跑

步后死亡， 死因为心跳呼吸骤停， 可证

明其死亡系自身原因所致。 事发当晚，

彭某已经在较短的合理时间内发现许某

的异样并按呼叫按钮， 不存在延迟发现

的情形， 随后健身会所的工作人员对许

某进行了心肺复苏、 拨打了 120， 亦尽

到了事后的救助义务。

其次， 跑步并非高风险运动， 原告

要求健身会所对会员进行跑步的风险告

知， 超出合理范围。 涉案事故并非因许

某不熟悉跑步机的性能和操作而导致，

健身会所是否进行跑步机的器械使用指

导与许某的死亡无因果关系。 并且， 事

发现场系健身会所的健身房而非游泳

池， 原告以游泳池的工作人员配备标准

来衡量健身房是不合理的。 法院综合考

虑上述因素， 认定健身会所不承担责

任。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郝梦真

本报讯 帮他人订客房后

私自让朋友未经登记入住酒

店， 不想却遭遇派出所安全检

查， 导致希尔顿某酒店因违反

旅馆业未执行住宿登记制度被

罚款 5万元， 酒店方一气之下

将住客告上法庭索要赔偿。 近

日， 嘉定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了这起案件， 最终， 在法庭主

持下， 双方同意调解并自愿达

成协议， 由被告林某一次性赔

偿希尔顿某酒店 5000元。

2018 年年底的一天， 家

住上海市嘉定区的林某接到朋

友要来上海游玩的消息， 受朋

友委托， 林某来到嘉定区的希

尔顿某酒店为朋友办理入住。

林某先用自己的身份证订了房间

并办理了入住， 酒店前台工作人

员提醒林某， 若接下来还有同行

其他客人入住， 务必要带好相关

证件在前台进行登记。 林某当即

表示同意， 但事后并未将工作人

员的提醒放于心上， 不久后， 林

某的朋友到达了酒店， 并在未经

登记的情况下直接住进了林某提

前订好的房间。

原以为可以平安无事住下

去， 两人还觉得自己省去了不少

麻烦， 没想到入住第二天就遇上

了嘉定区南翔派出所的安全检

查， 将没有进行任何登记就直接

入住的林某朋友“揪” 了出来，

并以违反旅馆业未执行住宿登记

制度为由对该希尔顿某酒店作出

了行政处罚， 同时处以罚款人民

币 5万元。

酒店方认为， 自己已经通过

口头进行过提醒， 并且酒店前台

也摆放有相关的提示标识牌， 此

次酒店被处罚归咎于林某帮他人

订客房后私自让朋友未经登记入

住酒店， 林某的行为违反了该酒

店的入住管理制度， 且未履行对

酒店登记的告知义务， 对酒店造

成了经济损失， 因此该希尔顿某

酒店诉至嘉定法院， 要求林某赔

偿酒店的经济损失。

庭审中， 被告林某辩称， 原

告酒店方只在入住时提示要登

记， 但并未当场告知不登记的法

律后果， 因此原告酒店也不能避

免责任。

最终， 在法庭主持下， 双方

同意调解并自愿达成协议， 由被

告林某一次性赔偿该希尔顿某酒

店人民币 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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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王长鹏

“罗子君”终于讨回公道了
马伊琍肖像权纠纷上诉案公开宣判

昨天，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对马伊琍肖像权纠纷上诉一案

(2019 年 5 月 8 日本报曾做报道 )

进行公开?判。 上海某传媒公司因

在微信公众号文章中擅自使用马伊

琍的照片， 并配以盈利性的广告?

传， 被马伊琍告上法庭。

上海一中院认为传媒公司的

行为系具有盈利性的?传活动，

侵犯了马伊琍肖像权， 判决维持

传媒公司赔偿马伊琍 4 万余元的

一审判决， 驳回传媒公司的上诉

请求。

“罗子君”剧照被公号擅用

2017 年，马伊琍在《我的前半

生》一剧中饰演角色“罗子君”，该剧

播出后， 传媒公司于同年 7 月在其

运营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马伊

琍被素颜“小三”打败？ 不要什么事

都怪人设》《马伊琍为什么演不好亦

舒女郎？ 》两篇文章，其中使用了多

张马伊琍的剧照作为配图。同时，微

信文章中还附有整形外科医院服务

项目及声优课程的相关介绍、 二维

码、优惠价格?传等广告信息。

马伊琍认为， 传媒公司在未经

其许可的情况下， 擅自使用自己的

姓名、 照片等作为?传文章的标题

及配图， 且文中附有提供商业服务

的广告信息， 侵犯自己的肖像权和

姓名权等合法权益。 2018年7月，马

伊琍将传媒公司告上法庭， 要求传

媒公司立即停止实施侵犯自己肖像

权、姓名权的行为，公开在报纸及微

信公众号上赔礼道歉， 并赔偿自己

的经济损失、 律师费及精神损害赔

偿金等22万余元。

一审法院认定传媒公司的行为

侵犯了马伊琍的肖像权， 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但并未侵害其姓名权。

一审法院综合传媒公司的侵权时间

及其网站的性质、 图片登载位置、

内容等情况， 判决传媒公司赔偿马

伊琍 4万余元。 传媒公司不服， 向

上海一中院提出上诉。

构成侵犯马伊琍肖像权

传媒公司二审认为， 微信公众

号文章中使用的剧照是经过艺术加

工过的演员角色， 非本人形象， 并

未侵犯马伊琍肖像权， 即使构成侵

权， 也仅是侵犯表演者权。 而微信

公众号文章附有的整形医院及声优

课程的相关介绍均系传媒公司法定

代表人的个人爱好、 偏向性介绍与

推广， 并不具有盈利性。

上海一中院认为， 本案争议焦

点在于传媒公司使用马伊琍参演的

影视作品剧照是否侵犯了马伊琍的肖

像权。本案中，微信公众号使用的剧照

能较为清晰地反映马伊琍个人形象，

且有多张为正面照， 具有高度的可识

别性与可辨认性， 故涉案剧照存在着

肖像权与著作权双重权利。 传媒公司

未经马伊琍同意使用其多张剧照，且

从微信公众号文章内容存在对整形医

院及声优课程的相关介绍、二维码、优

惠价格等?传推广信息， 传媒公司的

行为系具有盈利性的?传活动， 侵害

了马伊琍肖像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传媒公司主张其行为并不具有盈利性

目的，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因

此不予采信。 上海一中院遂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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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未走斑马线被警告
被罚后状告交警被驳回

健身会所猝死 家属索赔200万
法院:健身会所尽到事后救助义务不承担责任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两名外地来沪人员见“碰

瓷” 来钱快， 遂伙同他人在高速路口设

套“碰瓷” 机动车辆， 最终骗得被害人

5000 元后逃之夭夭。 日前， 金山区人

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两名被告人提

起公诉， 金山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中查

明， 该两名被告人还有其他罪行没有判

决， 遂数罪并罚， 最终分别判处两被告

人有期徒刑十个月、 一年一个月。

经法院审理查明， 2017 年 8 月 22

日 11时 43分许， 被告人费某某、 杨某

伙同周某 (已被判刑) 驾驶牌号为“沪

C2XXXX” 的小型汽车至本市松江区

S32 申嘉湖高速松卫北路出口， 换上事

先准备好的假车牌， 待车辆行驶至竹亭

南路， 由被告人杨某下车在路边逆行，

并故意用手碰撞被害人成某某驾驶的车

辆， 后由被告人费某某与周某驾车在本

区亭枫公路松卫公路路口迫停被害人驾

驶的车辆， 谎称手被撞伤， 骗取被害人

钱款共计 5000元， 后驾车逃离。

法院另查明： 2018 年 8 月 9 日，

被告人费某某、 杨某因犯诈骗罪被江苏

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

徒刑?个月、 十个月 ,并处罚金 2000

元。 刑期分别自 2018 年 8 月 9 日起至

2019 年 2 月 18 日止， 2018 年 4 月 27

日起至 2019年 2月 26日止。

2019年 2月 18日、 2019年 2月 26

日， 被告人费某某、 杨某在前判服刑期

满之日被公安机关抓获， 到案后均如实

交代了上述事实。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费某某、

杨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虚构

事实， 骗取他人财物， 共计 5000 元，

数额较大， 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 被

告人费某某、 杨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 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费某

某、 杨某在判决?告之前还有其他罪没

有判决,应当对其实行数罪并罚。

最终， 金山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费

某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并处罚金 1500 元， 连同前判有期徒刑

?个月， 并处罚金 2000 元， 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十个月， 并处罚金 3500 元。

被告人杨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

个月， 并处罚金 1500 元， 连同前判有

期徒刑十个月， 并处罚金 2000 元， 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 并处罚金

3500元。

高速路上设套“碰瓷”机动车
两男子因诈骗罪获刑

入住酒店不登记

客人被“希尔顿”告上法庭


